附件1：

2008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备选项目申报和推荐指南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备选项目的申报和推荐采取网上申报和书面申报相结合的方式。

一、奖励范围

（一）截至2008年6月10日，经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务院其他部门发布并经实施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国家标准项目。
（二）截至2008年6月10日，经企业相关部门批准并实施一年以上（含一年），已向相关标准化管理部门备案的企业标准项目。

（三）截至2008年6月10日，由我国主导起草、经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或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或经ISO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发布，并实施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国际标准项目。

二、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标准项目所包含主要内容的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创新性突出，标准实施后取得重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企业标准项目应具有一定数量的发明专利。

（二）标准项目所包含主要内容的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水平，创新性明显，标准实施后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很大作用，企业标准项目应具有发明专利。

（三）标准项目所包含主要内容的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创新性比较明显，标准实施后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

三、申报材料

1、申报材料清单；

2、《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申报书》；

3、正式标准文本；

4、标准审定结论表或其它视同鉴定的证明文件；

5、关于标准项目经济或社会效益的证明；

6、其它有关证明材料。

四、申报

（一）申报单位通过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网上申报系统（http://www.sac.gov.cn/award）注册申报用户并登录后，填写各项申报内容。填写完毕后可以根据需要下载系统自动生成的《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申报书》，盖章后向推荐单位提交纸质材料（详见申报说明，申报说明可于系统中下载）。

（二）几个单位共同完成的标准项目，由第一完成单位负责组织申报。

（三）申报单位须将已经发布的标准文本前言中的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按实际贡献大小排序。

（四）申报单位须将申报书和相关申报材料报送本文件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推荐单位之一，同一项目不得同时提交两个以上（含两个）推荐单位。

五、推荐

（一）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的推荐单位如下:
1、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协会、集团公司；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3、国家标准委直属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二）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实行限额推荐。推荐单位须对报送的申报项目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按限定的数量择优拟定推荐的备选项目。 
（三）若推荐单位收到较多的含有自主创新、专利技术或国际突破的标准项目时，则可适当增加推荐项目数量，但增加的推荐项目数量不得超过限定数量的50％，（如某一推荐单位的推荐数量限定为3时，最多可推荐5个标准项目）。

（四）推荐单位以指定的用户名登录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网上申报系统，对提交本单位推荐的项目的相关信息进行审核，然后择优拟定推荐项目，填写推荐意见。

（五）推荐单位需在截止日期前完成网上推荐，并统一提交书面推荐材料（一式三份）。书面推荐材料包括：

1、推荐单位推荐2008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备选项目公函；

2、推荐项目汇总表；

3、申报单位提交推荐单位审核的全套申报材料。

申报和推荐流程：申报单位网上填写《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申报书》（简称申报书）(申报单位下载并打印系统自动生成的申报书(申报单位签字、盖章( 申报单位将全套书面申报材料提交推荐单位(推荐单位择优选定拟推荐的项目(推荐单位网上填写推荐意见(推荐单位下载并打印相关内容（申报书第三部分 推荐单位的基本情况和意见），替换申报书中相应内容(推荐单位签字、盖章(推荐单位提交电子版和书面推荐材料。

六、授奖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单项授奖人数和授奖单位限额：一等奖单项授奖人数不超过10人,单位不超过7个；二等奖单项授奖人数不超过8人, 单位不超过5个；三等奖单项授奖人数不超过6人, 单位不超过3个。
